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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一农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告的《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事项系红太阳股份向南一农集团定向发行股份，收购其拥有的南京

生化

１００％

股权、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和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股权。 该等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取

得其所有权；相关新增股份已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手续，并完成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 除下文第六项“关于无

偿转让专利、商标、非专利技术的承诺”中的商标、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等尚在办理无偿转让外，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

割。

在本次重组过程中，重组相关方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出具的承诺事项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次发行完成后，南一农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二、关于涉及购买资产盈利预测及业绩补偿的承诺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红太阳股份与南一农集团签署了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附生效

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南一农集团保证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实现每年合

计净利润不低于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

预测的两家公司对应年度的合计净利润。 若某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总额未能达到预测标准，南一农集团将按照与红太

阳股份签署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向红太阳股份进行补偿。

根据双方签署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红太阳股份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红太阳股份持有的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在前一年度实际盈利

与南一农集团所承诺的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届时出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红太阳股份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南一农集团关于南京生化和安徽生

化实际盈利情况和是否需补偿的意见。 如需补偿，应采用股份补偿的方式补偿差额，由红太阳股份以每股

１

元总价回购重组

方在定向发行中取得的一定数量的股份并予以注销，回购股份的上限不超过本次交易中南一农集团认购的股份数。

红太阳股份董事会应当在重组完成后补偿年限内的每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日内确定补偿股份数量，并在两

个月内办理完毕，红太阳股份应当就补偿股份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补偿当年相关股份仍在锁定期限内，则由红太

阳股份董事会设立专门账户对相关股份进行单独锁定，相关股份丧失表决权，所分配的利润归红太阳股份所有，待锁定期满

后一并回购注销。 在回购不能实施的情况下，南一农集团应将补偿股份转送给其他股东。

当年补偿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

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述利润数均取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利润数确定，补偿数量不超过本次重组所发行的股份

总量。 在补偿当年计算的补偿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红太阳股份应对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做减值测试，如减值额占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作价的比例大

于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则南一农集团还需要另行补偿部分数量：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

（累计减值额

÷

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的作价）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的股份总数

上述减值额为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作价减去期末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的评估值并排除补偿期限内南京生化和安徽生

化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评估值的影响。

补偿期内公司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认购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回购

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本次重组后出现同业竞争，实际控制人杨寿海承诺：（

１

）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双甘膦项目建成后，将以资

产注入等方式注入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

）除上述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外，本次重组后杨寿海先生及其控制的

企业将不再经营与本次拟注入资产和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现有业务相竞争的业务。

为了避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后的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承诺：（

１

）将不会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

来所从事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２

） 除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双甘膦项目建成后， 将以资产注入等方式注入上市公司

外，将避免其其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从事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

事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南一农集团承诺：待华歌生物双甘膦项目建成后，将向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提出由上市公司收购华歌生物全部

股权的议案，收购价格参照净资产值确定。 如上市公司董事会非关联董事和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同意收购，南一农集团

将遵照上市公司董事和股东意愿出售所持华歌生物的全部股权。

四、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承诺： 重组后上市公司与红太阳集团的关联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基本消除，

２０１１

年关

联交易在

２０１０

年的基础上减少

１０％

左右，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在

２０１０

年的基础上每年减少

３０－５０％

左右。其间，对于无法避

免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与红太阳集团签订关联交易协议，规定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方法，并严格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核权限、决

策程序、独立董事的表决作用，对关联交易信息进行及时披露，并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协议。

五、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保证上市公司与南一农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 南一农集团

及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关于“五分开”的具体承诺如下：

１

、保持红太阳股份人员独立

(

下转

D7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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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

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

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公司、本公司、红太阳

股份

指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红太阳集团 指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南一农集团 指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红太阳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

南京生化 指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现为南一农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安徽生化、安徽国星 指 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为南一农集团全资子公司

红太阳国际贸易 指 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南一农集团全资子公司

本次重组、本次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

指 红太阳股份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之行为

本次发行 指 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

产协议

指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

议》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

协议

指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本报告书 指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交易）报告书》

标的资产、标的股权、目标资产 指 南京生化

１００％

的股权、安徽生化

１００％

的股权、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的股权

标的公司 指 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和红太阳国际贸易

本次评估 指 对标的资产进行的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的评估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国资委 指 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高淳县国资公司 指 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国信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利安达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立信永华 指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事项系红太阳股份向南一农集团定向发行股份，收购其拥有的南京

生化

１００％

股权、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和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和红太阳国际贸易将

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资产出售方

南一农集团，本公司控股股东红太阳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２

、标的资产

南京生化

１００％

股权、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股权。

３

、标的资产的定价

以经天健兴业对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天健兴业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本次评估采用以收益法为主、成本法为辅的评估方法，标的资产评估

价值为

２０８

，

３９３．３５

万元。 该评估值已经江苏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并作为本次交易的价格。

４

、购买方式

公司向南一农集团定向发行

Ａ

股股票， 南一农集团以经天健兴业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后标的资产的价值，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５

、发行股份种类及面值

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的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６

、定价基准日

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７

、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红太阳股份股票交易均价为

９．２８

元

／

股，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公司股

票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行

为，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进行利润分配，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０

，

２３８

，

８４２

股为基数，分别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根据该股东大会决议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

格为

９．１８

元

／

股。

８

、发行规模

除息调整后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

９

、发行股份的持股期限制

公司本次向南一农集团发行的股份，自股份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１０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止所产生的损益，由本公司享有和承担。

１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１２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发行前后公司股东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南一农集团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

，

７００．８０ ４４．７５

红太阳集团

７

，

９８９．５０ ２８．５１ ７

，

９８９．５０ １５．７５

其他股东

２０

，

０３４．３８ ７１．４９ ２０

，

０３４．３８ ３９．５０

总股本

２８

，

０２３．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７２４．６８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因本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起停牌。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红太阳集团股东会决定出售南京生化

５１％

的股权；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高淳县国资公司和高淳县人民政府分别以高国资经（

２００８

）

８１

号和高政复［

２００８

］

１８

号同意红太阳集团

通过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所持南京生化的全部股权。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南一农集团股东决定购买红太阳集团拟出售的南京生化

５１％

的股权。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

的议案》，

同意聘请如下中介机构为本公司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君合律师事务所为专项法律

顾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审计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资产评估机构。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南一农集团股东决定同意南一农集团以标的资产认购红太阳股份发行的股票，并授权签署有关协议。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红太阳集团股东会同意红太阳股份发行股票购买南一农集团的标的资产，并向高淳县国资公司申请批

复同意。

８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高淳县人民政府以高政复［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文批复同意红太阳股份发行股票购买南一农集团的标的资产。

９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向国家环境保护部提交了《关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环保核查情况的

报告》（苏环办［

２００９

］

２４９

号），根据该报告所载，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对红太阳股份、南一农集团和南京生化进行了环保核查，认

为该三家企业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律法规，均依法领取了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达标，能够按规定缴纳排污费。在

核查时段内，未因发生环境违反行为而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１０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即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并通过公司向南京第一农

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以及本公司与南一农集团签订的相关协议。同时，发布召开

２００９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１１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安徽省环境保护局向国家环境保护部提交了《关于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环保核查情况的函》

（环控函［

２００９

］

５４２

号），根据该函所载，安徽省环境保护局组织对安徽国星进行了环保核查，认为该公司依法实行了排污申报

登记，能够按规定缴纳排污费；近

３

年，没有发生因环境违法行为而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１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通过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以及本公司与南一农集团签订的相关协议， 并同意豁免南一农集团因本次重大重组而应承担

的要约收购义务。

１３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以苏政复［

２００９

］

５９

号文批复同意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

进行资产重组。

１４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苏国资复［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文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拟

发行股份购买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三家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的评估结

果予以核准。

１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下发了商反垄调一［

２００９

］

８１

号文，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做出了不

予禁止，交易可继续进行的决定。

１６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出具了《关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环函［

２０１０

］

５３

号），

认为核查范围内企业（红太阳股份、南一农集团、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基本符合上市公司环保要求，原则同意南京红太阳股份

有限公司通过上市环保核查。

１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将本次交易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１８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将本次交易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１９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红太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

２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将本次交易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２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将本次交易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２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６７

号）。

２３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６８

号）。

２４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南一农集团持有的南京生化、安徽生化、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的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已分别

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化学工业园分局、 当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南京市高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２５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公司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的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人民币普通

Ａ

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２６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红太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变更注册资本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８０

，

２３８

，

８４２

元人民币变更为

５０７

，

２４６

，

８４９

元人民币。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

１

、拟购买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南一农集团持有的南京生化、安徽生化、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的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已分别在

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化学工业园分局、 当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南京市高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２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方案是红太阳股份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南京生化、安徽生化、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的股权，

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３

、过渡期损益的处理情况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５

号《审计报告》和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４

号

《审计报告》以及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宁信会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９１５

号《审计报告》和宁信会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９１３

号《审计报告》，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评估基准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末）持续盈利，交易对方南一农集团确认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

成日标的公司的利润归上市公司股东共同享有。

４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红太阳股份收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红太阳股份本次向南一农集团非公开

发行的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人民币普通

Ａ

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完成变更注册资本等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取得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８０

，

２３８

，

８４２

元人民币变更为

５０７

，

２４６

，

８４９

元

人民币。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本公司审慎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有关

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与交易各方签署的协议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红太阳股份尚未因本次交易对其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和调整。

此外，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排问题，即红太阳股份以及标的公司均不会因本次交易与原有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公

司其他相关人员亦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调整的情况。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

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组相关协议主要包括《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１

、相关协议已经生效

相关协议已经各方正式签署，并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交易并豁免南一农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因此，相关协议的生效条件均已具备，相关协议已经生效。

２

、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相关各方已经或者正在履行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未发生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履行情况详见本报告书“一、本次重组的

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部分。

（二）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在本次重组过程中，本次交易相关方出具了下述承诺：

１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次发行完成后，南一农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南一农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２

、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红太阳股份与南一农集团签署了《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附生效条

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南一农集团保证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实现每年合计

净利润不低于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

的两家公司对应年度的合计净利润。若某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总额未能达到预测标准，南一农集团将按照与红太阳股份

签署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向红太阳股份进行补偿。

根据双方签署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红太阳股份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红太阳股份持有的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在前一年度实际盈利与

南一农集团所承诺的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届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 红太阳股份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南一农集团关于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实

际盈利情况和是否需补偿的意见。如需补偿，应采用股份补偿的方式补偿差额，由红太阳股份以每股

１

元总价回购重组方在定

向发行中取得的一定数量的股份并予以注销，回购股份的上限不超过本次交易中南一农集团认购的股份数。

红太阳股份董事会应当在重组完成后补偿年限内的每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日内确定补偿股份数量， 并在两

个月内办理完毕，红太阳股份应当就补偿股份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补偿当年相关股份仍在锁定期限内，则由红太

阳股份董事会设立专门账户对相关股份进行单独锁定，相关股份丧失表决权，所分配的利润归红太阳股份所有，待锁定期满

后一并回购注销。 在回购不能实施的情况下，南一农集团应将补偿股份转送给其他股东。

当年补偿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

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述利润数均取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利润数确定， 补偿数量不超过本次重组所发行的股份

总量。 在补偿当年计算的补偿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红太阳股份应对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做减值测试，如减值额占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作价的比例大于

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则南一农集团还需要另行补偿部分数量：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

（累计减值额

÷

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的作价）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的股份总数

上述减值额为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作价减去期末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的评估值并排除补偿期限内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

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评估值的影响。

补偿期内公司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认购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回购股

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南一农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３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本次重组后出现同业竞争，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承诺：（

１

）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双甘膦项目建成后，将以

资产注入等方式注入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

）除上述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外，本次重组后杨寿海先生及其控制

的企业将不再经营与本次拟注入资产和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现有业务相竞争的业务。

为了避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后的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承诺：（

１

）将不会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

来所从事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２

）除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双甘膦项目建成后，将以资产注入等方式注入上市公司外，

将避免其其他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从事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南一农集团承诺：待华歌生物双甘膦项目建成后，将向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提出由上市公司收购华歌生物全部股

权的议案，收购价格参照净资产值确定。 如上市公司董事会非关联董事和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同意收购，南一农集团将

遵照上市公司董事和股东意愿出售所持华歌生物的全部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南一农集团和杨寿海先生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４

、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承诺：重组后上市公司与红太阳集团的关联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基本消除，

２０１１

年关联

交易在

２０１０

年的基础上减少

１０％

左右，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在

２０１０

年的基础上每年减少

３０－５０％

左右。 其间，对于无法避免

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与红太阳集团签订关联交易协议，规定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方法，并严格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核权限、决策程

序、独立董事的表决作用，对关联交易信息进行及时披露，并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南一农集团和杨寿海先生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５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一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保证上市公司与南一农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 南一农集团及

其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关于“五分开”的具体承诺如下：

“

１

、保持红太阳股份人员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工资管理及社会保障等）完全独立于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公

司；

（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不在南一农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

３

）保证南一农集团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南一农集团不干预上

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２

、保证红太阳股份资产独立完整

保证上市公司与南一农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产权关系明确，上市公司对所属资产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保证上市公司资

产的独立完整。

３

、保证红太阳股份财务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与南一农集团财务会计核算部门分开，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２

）上市公司财务决策独立，南一农集团不干涉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

３

）上市公司在银行独立开户，与南一农集团账户分开。

（

４

）上市公司作为独立纳税的法人实体，进行独立的税务登记，并依据国家税法独立纳税。

４

、保证红太阳股份机构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并与南一农集团机构完全分开。 上市公司与南一农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

２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自主运作，南一农集团不超越董事会、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

３

）保证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管

理制度及细则，不进行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修改。

（

４

）保证南一农集团行为规范，不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５

、保证红太阳股份业务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２

）保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上市公司与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

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向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南一农集团和杨寿海先生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６

、关于无偿转让专利、商标、非专利技术的承诺

南一农集团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与本次拟购买标的生产经营相关的已申请专利共

５０

项、正在申请专利共

２９

项，已注册商标

５０

项、正在申请注册的商标

１１

项，以及

１６

项非专利技术等无偿转让给红太阳股份；南一农集团向红太阳股份无

偿转让上述商标、专利、专有技术（如涉及变更

／

更名

／

过户等手续）时，如在办理过程中产生任何相关的费用，由南一农集团全

额承担。

前述专利、商标、非专利技术明细及执行情况如下：

（

１

）专利

①

南一农集团已取得授权的专利及交割办理情况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权利期限

转让手续

办理情况

１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５０．６

一种含虱螨脲和阿维菌素或甲氨基

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的增效杀虫组合

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１．７

一种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５３．Ｘ

一种含高效氯氰菊酯和氟虫脲的增

效杀虫组合物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３６．６

一种含氟虫脲和三唑磷的增效杀虫

组合物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０．０

一种含水杨菌胺和三环唑的杀菌组

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６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３７．０

一种含高效氯氟氰菊酯和氟虫脲的

增效杀虫组合物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７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７９．８

一种含丙烷脒和甲基硫菌灵的杀菌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８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５．３

一种含水杨菌胺和丙环唑的杀菌组

合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９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４．９

一种含水杨菌胺和甲基硫菌灵的杀

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１０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０３９８．２ Ｓ

–氰戊菊酯水乳剂及其制备工艺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５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１１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６．８

一种含嘧菌酯和异稻瘟净的杀菌组

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１２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７．４

一种含虱螨脲和啶虫脒的杀虫组合

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１３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９．３

一种含高效氯氟氰菊酯和虱螨脲的

增效杀虫组合物及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１４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５．５

一种含虱螨脲和吡虫啉的杀虫组合

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１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３８．５

一种含哒螨灵和氟螨脲的增效杀虫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１６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８．７

一种含嘧菌酯和稻瘟灵的杀菌组合

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１７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２．Ｘ

一种含唑菌胺酯和代森锰锌的杀菌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１８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８．０

一种含醚菌酯和丙环唑的增效杀

菌组合物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１９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９．１

一种含嘧菌酯和春雷霉素的杀菌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０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６．１

一种含咪鲜胺或其锰盐和芸苔素

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１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３１．３

一种含氟虫脲的增效杀虫组合物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２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５．７

一种含咪鲜胺或其锰盐和菌核净

的高效杀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３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０．４

一种含丙烷咪和腈菌唑的杀菌组

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４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３．４

一种含唑菌胺酯和多菌灵的杀菌

组合物及其用途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４．０

一种含哒螨灵和嘧螨酯的增效杀

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６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７．２

一种含嘧菌酯和甲基硫菌灵的杀

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７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４．２

一种含嘧菌酯和百菌清的杀菌组

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８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０３８３．６

联苯菊酯水乳剂及其制备工艺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２９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０．２

一种含嘧螨酯和

Ｓ

–氰戊菊酯的增

效杀虫组合物及其运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０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１．５

一种含唑菌胺酯和百菌清的杀菌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１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２．３

一种含醚菌酯的稻瘟灵的杀菌组

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２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８．９

一种含虱螨脲和毒死蜱的增效杀

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３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７．６

一种含醚菌酯和异稻瘟净的高效

杀菌组合物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４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７８．３

一种含丙环唑和福美双的杀菌组

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６．Ｘ

一种含高效氯氰菊酯和虱螨脲的

增效杀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６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１．９

一种含咪鲜胺或其锰盐和丙环唑

的杀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７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３９．Ｘ

一种杀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８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３．６

一种含高效氯氰菊酯和嘧螨酯的

增效杀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３９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０３８４．０

顺式氯氰菊酯水乳剂及其制备工

艺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０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２．１

含嘧螨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的增

效杀虫组合物及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１ 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１３４７．４

用于生产吡啶碱的催化剂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

－

２０２７

年

４

月

８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２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６７８．５

一种粗吡啶的提纯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２０２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３ 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５８０７．８

一种

２－

氯烟酰氯的合成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２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４ 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５８０８．２

一种制备

２－

氯

－Ｎ

，

Ｎ－

二甲基烟酰

胺的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２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５ 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５８０３．Ｘ

一种合成烟嘧磺隆的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２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６ 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５０１０．８

一种制备

３

，

５－

二甲基吡啶

－Ｎ－

氧化

物的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２９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７ ２００９１０１８１２６０．２

先醚化法以

Ｎ

，

Ｎ－

二甲基乙酰胺为

溶剂合成高效盖草能的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２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８ ２００９１０１８１２５５．１

一种合成

２－

氯烟酸的新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２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４９ ２００９１０１８１２５６．６

一种合成

２－

氟

－３－

氯

－５－

三氟甲基

吡啶的新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２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５０ 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５８０１．０

一种

２－

氰基

－３

，

６－

二氯吡啶的制备

方法

1

发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２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已申报专利权

转让，正在审批

过程中

1

第

50

项专利系南一农集团与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申请。

(

下转

D7

版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号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

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

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实施情况报告书“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南京

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一农集团”）。 南一农集团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

中认购的股份，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９．１８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发行对象全部以资产认购。 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５０７

，

２４６

，

８４９

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现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情况及上市有关事宜予以公告。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公司、本公司、红太阳

股份

指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红太阳集团 指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南一农集团 指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红太阳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

南京生化 指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现为南一农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安徽生化、安徽国星 指 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为南一农集团全资子公司

红太阳国际贸易 指 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南一农集团全资子公司

江苏国星 指 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为南一农集团控股股东

国信投资 指 南京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江苏国星股东

国润生物 指 南京国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为江苏国星股东

国诚生物 指 南京国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为江苏国星股东

国曦投资 指 南京国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江苏国星股东

国瑞投资 指 南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江苏国星股东

本次重组、本次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

指 红太阳股份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之行为

本次发行 指 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

产协议

指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

议》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

协议

指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本报告书 指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交易）报告书》

标的资产、标的股权、目标资产 指 南京生化

１００％

的股权、安徽生化

１００％

的股权、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的股权

标的公司 指 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和红太阳国际贸易

本次评估 指 对标的资产进行的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的评估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国资委 指 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高淳县国资公司 指 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国信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利安达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立信永华 指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 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ＮＡＮＪＩＮ ＧＲＥＤＳＵＮ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

Ａ

股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

Ａ

股简称 红太阳

公司

Ａ

股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上市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８０

，

２３８

，

８４２

元

公司注册地址 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东风路

８

号

经营范围 农药（凭许可证经营）、三药中间体及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技

术咨询和服务；化肥经营；投资管理及咨询；农药产品包装的生产、销

售（凭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企业定点证书核定的范围经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７８０

税务登记号码 苏国税宁字

３２０１２５１３４９００９２８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 杨寿海

公司董事会秘书 夏 曙

联系地址 南京市汉中路

８９

号金鹰国际商城

１９

层

Ｃ

座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２９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４７８５８６６

、

８４７８５８３３

联系传真

０２５－８４７８５８２８

电子信箱

ｒｅｄｓｕｎｉｒ＠１６３．ｃｏｍ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因本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起停牌。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红太阳集团股东会决定出售南京生化

５１％

的股权；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高淳县国资公司和高淳县人民政府分别以高国资经（

２００８

）

８１

号和高政复［

２００８

］

１８

号同意红太阳集团

通过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所持南京生化的全部股权。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南一农集团股东决定购买红太阳集团拟出售的南京生化

５１％

的股权；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

的议案》，

同意聘请如下中介机构为本公司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君合律师事务所为专项法律

顾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审计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资产评估机构。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南一农集团股东决定同意南一农集团以标的资产认购红太阳股份发行的股票，并授权签署有关协议。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红太阳集团股东会同意红太阳股份发行股票购买南一农集团的标的资产，并向高淳县国资公司申请批

复同意。

８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高淳县人民政府以高政复［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文批复同意红太阳股份发行股票购买南一农集团的标的资产。

９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向国家环境保护部提交了《关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环保核查情况的

报告》（苏环办［

２００９

］

２４９

号），根据该报告所载，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对红太阳股份、南一农集团和南京生化进行了环保核查，认

为该三家企业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律法规，均依法领取了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达标，能够按规定缴纳排污费。在

核查时段内，未因发生环境违反行为而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１０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即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并通过公司向南京第一农

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以及本公司与南一农集团签订的相关协议。同时，发布召开

２００９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１１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安徽省环境保护局向国家环境保护部提交了《关于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环保核查情况的函》

（环控函［

２００９

］

５４２

号），根据该函所载，安徽省环境保护局组织对安徽国星进行了环保核查，认为该公司依法实行了排污申报

登记，能够按规定缴纳排污费；近

３

年，没有发生因环境违法行为而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１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通过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以及本公司与南一农集团签订的相关协议， 并同意豁免南一农集团因本次重大重组而应承担

的要约收购义务。

１３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以苏政复［

２００９

］

５９

号文批复同意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

进行资产重组。

１４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苏国资复［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文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拟

发行股份购买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三家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的评估结

果予以核准。

１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下发了商反垄调一［

２００９

］

８１

号文，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做出了不

予禁止，交易可继续进行的决定。

１６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出具了《关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环函［

２０１０

］

５３

号），

认为核查范围内企业（红太阳股份、南一农集团、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基本符合上市公司环保要求，原则同意南京红太阳股份

有限公司通过上市环保核查。

１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将本次交易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１８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将本次交易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１９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红太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

２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将本次交易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２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将本次交易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２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６７

号）。

２３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６８

号）。

２４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南一农集团持有的南京生化、安徽生化、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的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已分别

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化学工业园分局、 当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南京市高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２５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公司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的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人民币普通

Ａ

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２６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红太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变更注册资本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８０

，

２３８

，

８４２

元人民币变更为

５０７

，

２４６

，

８４９

元人民币。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事项系红太阳股份向南一农集团定向发行股份，收购其拥有的南京

生化

１００％

股权、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和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和红太阳国际贸易将

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资产出售方

南一农集团，本公司控股股东红太阳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２

、标的资产

南京生化

１００％

股权、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股权。

３

、标的资产的定价

以经天健兴业对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天健兴业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本次评估采用以收益法为主、成本法为辅的评估方法，标的资产评估

价值为

２０８

，

３９３．３５

万元。 该评估值已经江苏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并作为本次交易的价格。

４

、购买方式

公司向南一农集团定向发行

Ａ

股股票， 南一农集团以经天健兴业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后标的资产的价值，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５

、发行股份种类及面值

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的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６

、定价基准日

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７

、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红太阳股份股票交易均价为

９．２８

元

／

股，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公司股

票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行

为，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进行利润分配，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０

，

２３８

，

８４２

股为基数，分别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根据该股东大会决议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为

９．１８

元

／

股。

８

、发行规模

除息调整后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

９

、发行股份的持股期限制

公司本次向南一农集团发行的股份，自股份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１０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止所产生的损益，由本公司享有和承担。

１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三）验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宁信会验

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３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标的股权已过户至红太阳。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公司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的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人

民币普通

Ａ

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三、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对象为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２６９－２７５

号

注册地：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２６９－２７５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９

，

６８０

万元

法人代表：王红明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码：

３２０１２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８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２０１２５１３５８３２００２

经营范围：农药；农药分装；危险化学品批发（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农药中间体开发、制造；技术服务、开发；塑料制

品、包装材料制造；生态肥的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２

、本次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

限售期限：

３６

个月

３

、本次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南一农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红太阳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四、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的意见

红太阳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拟购买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上市公司已合法取得拟购买资产的所有权；相关新增股份已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登记手续，并完成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对于相关协议和承诺，相关责任人未有违背协议和承诺的事项发生；在相关

各方充分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其他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和实质性风险。

五、律师关于本次交易实施的意见

红太阳股份本次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现阶段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条件；本次交易拟购

买资产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红太阳股份已合法取得拟购买资产的所有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手续；红太阳股份已就本次发行新增注册资本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约定

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对于相关协议和承诺，相关责任人未有违背协议和承诺的事项发生；在相关各方充

分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其他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和实质性风险。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已经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红太阳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发行对象为南一农集团，南一农集团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

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其股份限售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股份性质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５１ ７９

，

８９５

，

０３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５０ １２

，

６０９

，

９６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１８ ８

，

９２５

，

３７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唐焕玲

２．６４ ７

，

４１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东海证券

－

交行

－

东风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６５ ４

，

６２３

，

３５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南京市财政信用公司

１．２７ ３

，

５５４

，

４９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１．２１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６ ２

，

４２２

，

４４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周国良

０．７２ ２

，

００４

，

７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信远资金信托

０．５４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其股份限售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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